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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07年7月9日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例行会议(简称“本组织外长会议”)在吉尔吉

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举行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塔仁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杨洁篪、

吉尔吉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拉巴耶夫、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拉夫罗夫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

扎里菲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诺罗夫与会。

　　本组织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汇报了过去一年秘书处工作情况。本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（简称

“地区反恐机构”）执委会主任苏班诺夫参加会议。

　　会议由吉方主持。

　　为准备2007年8月16日比什凯克本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（简称“元首会议”），外长们审议了

2006年6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本组织纪念峰会有关指示和决议的执行情况。外长们满意地指出，过

去一年本组织在深化和扩大安全、政治、经贸、人文等领域全方位合作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。会议

就比什凯克元首会议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了决议。

　　外长们就当前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。指出本组织成员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看法相近或相

同，这为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发展伙伴关系开辟了广阔前景。外长们重申将不断加强外交部门间的合

作与协调。

　　外长们指出，本组织对外交往不断扩大，国际威望日益提高。强调应进一步加强与本组织观察

员国，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-阿富汗联络组框架内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相互协作。指出了以本组

织秘书处与独联体、东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秘书处谅解备忘录为基础，进一步发展与上述组织之间

合作，以及有效利用本组织联大观察员地位的迫切性。

　　外长们确认，各成员国愿遵循本组织对外开放的原则，以平等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为基

础，与有关多边组织和国家开展建设性合作。强调了本组织与国际伙伴建立相互协作机制工作的重

要性，包括通过地区反恐机构渠道。

　　通过了秘书长关于秘书处过去一年工作情况的报告。认为秘书处机构改革促进了其工作效率的

不断提高。

　　外长们对2007年8月16日比什凯克峰会的筹备工作予以积极评价。

　　会议在友好和相互理解的气氛中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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